
系　所 光電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報考資格 一、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公私立大專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校院各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二、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依教育部頒「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附錄一)規定辦理。

組　別 不分組

考
試
科
目

一 工程數學(以線性代數、微分方程為主)①
100%

ㄧ般生名額 11 名

在職生名額 無

備註 本所核定招生名額31名(含甄試已錄取20名)，若甄試錄取生報到後仍有缺
額，則由本次考試招生名額予以補足。

聯絡電話：(02)24622192轉6701
網　址：http://www.ios.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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